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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公司生产的干制食用菌是以人工种植食用菌(羊肚菌、竹荪、香菇、杏鲍菇、黄金菇、茶树菇、

鹿茸菌、黑皮鸡枞、猴头菇、平菇、木耳、银耳、树花、金耳、侧耳等)、 野生茵(牛肝菌、松茸、鸡枞、

松露、鸡油菌、青头菌、红菇、北风菌、干巴菌、虎掌菌等)的其中一种或几种为原料,经挑选、清洗、

分切 (或不分切 )、 干燥 (或不干燥 )、 混合 (或不混合 )、 粉碎 (或不粉碎 )、 包装等工艺制成。根

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的规定,特制定本标准,作为企业组
织生产、检验、贸易和仲裁的依据。

本标准安全性指标按照GB”m~⒛ 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、GB TO%-⒛ 14《食
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》和DBs53/022-2016《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松茸及其制品》制定 ,其
中铅指标限量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,其余指标根据产品实际制定。
本标准由云南食尚家食品有限公司提出、起草并解释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董玉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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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制食用菌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干制食用菌的产品分类、技术要求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以人工种植食用菌(羊肚菌、竹荪、香菇、杏鲍菇、黄金菇、茶树菇、鹿茸菌`黑皮
鸡枞、猴头菇、平菇、木耳、银耳、树花、金耳、侧耳等)、 野生菌(牛肝菌、松茸、鸡枞、松露、鸡油

菌、青头菌、红菇、北风菌、干巴菌、虎掌菌等)的其中一种或几种为原料,经挑选、清洗、分切 (或

不分切 )、 干燥 (或不干燥 )、 混合 (或不混合 )、 粉碎 (或不粉碎 )、 包装等工艺制成的干制食用菌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标准所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

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 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3 产品分类

3.1 按产品外观形态不同分为:整菇食用菌、切片干食用菌和粉末食用菌。

4 技术要求

41 原辅料要求 ∶全企立i

纩黥嘌、据、黥霰
纟̄
:}∶∶∶∶曹}、鼷
、
擢鼽黯吕露隼抵咒裉珉豉醐 s

菌 :应无污染、无毒、无腐烂变质、不得混入非食用杂菌 ,并符合 GB⒛%的 规定。
           笠

4,1.2 生 产 用 水 :应 符 合 GB57翎 的 规 定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4.1.3 其他原辅料: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,不得使用非食品原料和辅料。

4.2 感官要求

应符合表 1的规定。

表1 感官要求

项  目 要  求 检验方法

组织形态
食用菌干菌:菇形基本完整。食用菌干片:片状或块状、形状较整齐、厚薄较

均匀。食用菌粉 :粉状。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

的自色搪瓷盘中,在

自然光线下目视、鼻

嗅。

色泽 具有相应食用干菌固有的色泽。

滋味气味 具有相应食用干菌固有的香气,无异味。

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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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理化指标

干制松茸:应符合 DBs53/022的规定。除松茸外的其他干制食用菌:应符合 GB⒛%的规定。

4.4 污染物限量

干制松茸:应符合DBs53/022的规定,除松茸外其他干制食用菌:应符合GB⒛96的规定,严于食
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。

表2 污染物限量

项  目 指  标 检验方法

铅 (以 Pb计 ), mg/kg ≤ 0.8 GB5009.12

4.5 农药残留限量

应符合GB”“的规定。

4.6 净含量

应符合 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,并按JJF10V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
4.7 食品添加剂

4.7.1 食品添加剂质量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。

4.7.2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刃ω 的规定。

4.8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

应 符 合 GB14881的 规 定 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组批

以同一品种的原料、同一次投料、同一工艺所生产的同一规格产品为一批
。           

∶J⒓ i际准
.

s-5.2 抽样

应符合 《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 月

5.3 出厂检验

每批产品须经公司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。出厂检验项目按相关规定和要

求执行。

5.4 型式检验

正常情况下、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,其项目为本标准技术要求规定的全部项目,有下列情况之

一时者,亦进行型式检验 :
al 产品原料、配方和生产工艺有较大变时 ;
b) 停产半年以上,重新恢复生产时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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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化指标

干制松茸:应符合 DBs53/022的规定。除松茸外的其他干制食用菌:应符合 GB⒛%的规定。

污染物限量

干制松茸:应符合DBss3/0” 的规定,除松茸外其他干制食用菌:应符合GB⒛%的规定,严于食

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。

4.5 农药残留限量

应符合GB夕“的规定。

4.6 净含量

应符合 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规定,并按JJF10⒛规定的方法测定。

4.7 食品添加剂

4.7.1 食品添加剂质量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。

4.7.2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”ω 的规定。

4.8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

应 符 合 GB14881的 规 定 。

5 检验规则

5.1 组批

以同一品种的原料、同一次投料、

5.2 抽样

同

l严 齑

所 生 产 的 同 一 规 格 产 品 为
一 批 。

亵薄

饿

应符合 《蔬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》。

5.3 出厂检验

每批产品须经公司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后方可出厂。出厂检验项目按相关规定和要

求执行。

5.4 型式检验

正常情况下、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,其项目为本标准技术要求规定的全部项目,有下列情况之

一时者,亦进行型式检验 :

ω 产品原料、配方和生产工艺有较大变时 ;
b) 停产半年以上,重新恢复生产时 ;

表2 污染物限量

项  目 指  标 检验方法

铅 (以 Pb计),mg/kg             ≤ 0.8 GB5009.12



备案单位承诺书

本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各案单位承诺 :

一、本各案登记表中所填写的内容、所附的资料 (包括研究

和检验数据)均为真实,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。

如有不实之处,本单位愿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二、按照本各案标准生产的食品不含有未经许可的食品 (包

括原辅料)(食品添加剂和法律、法规禁止使用的食品 (包括

原辅料)、 食品添加剂。

三、本单位将按照各案标准组织生产,并保证所生产的食品

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∶

旌五华

各案单位主要负责人 (签字 )

z9丬 年 丨月 仲 日

蕊旖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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